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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2016年山洪灾害防治示范县建设指导意见 

 
依据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下达 2016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

建设任务的通知》（办汛[2015]224 号），为规范并推进 2016 年

山洪灾害防治示范县建设，提出示范县建设指导意见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根据 2016 年度中央补助资金安排

和地方建设资金落实情况，充分利用已建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

措施及调查评价成果开展示范县建设。示范县建设应统筹考虑

2013-2015 年山洪灾害防治已建项目，结合 2016 年项目任务，

考虑山丘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新形势、新要

求，合理安排示范内容，不重复建设，并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，

总结形成适合本地区、可复制推广的建设内容与建设标准，达

到预案周密、责任明晰、监测到位、预警及时、反应迅速、转

移快捷、避险有效、运维落实的目标。有条件的地区，可结合

示范县建设开展小流域暴雨洪水和预警指标专题研究(见附件)

等相关工作。 

示范县建设完成后，应确保实现： 

1.示范县调查评价全面覆盖，完成所有山洪灾害威胁区域

的调查评价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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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自动和简易监测站点空间布设科学合理，符合所在小流

域的产汇流规律，站网密度、通讯供电保障程度、通信规约统

一性等达到规定要求，满足预警响应、人员转移时间需求；重

点区域布设图像（视频）监测站。 

3.县域内的气象、水利、防汛等部门的全部监测站点信息

实现共享，并根据山洪灾害防御工作需求，整合接入县级山洪

灾害监测预警平台。 

4.县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主要功能界面简洁、操作简

便，有条件的地区可利用新技术进一步提高监测预警技术水平，

减小运行维护难度。 

5.县级监测预警平台和会商系统延伸到重点乡镇。 

6.预警设施设备的质量和性能标准提升，配置数量满足基

层预警信息到户到人的传送需求，正常使用期内运行稳定。 

7.建立预警指标检验、率定的工作机制，保障预警指标逐

步符合实际。 

8.利用电视、广播、微信等多种方式向公众发布监测预警

信息；向相关部门和重点单位推送监测预警信息，特别是推送

到山洪灾害防治区中小学校。 

9.自动监测预警与群测群防实现有效联动。  

10.群测群防体系建设达到“十个一”要求，山洪灾害防御

预案根据调查评价成果进行修订完善，在山洪灾害防治区中小

学校组织开展防灾避险常识宣传教育和演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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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重点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重要部位防冲能力显著增强，

生态友好，做到非工程措施和工程措施紧密结合。 

12.运行维护管理经费有保障；县级防办有 2名以上技术人

员熟练操作平台；制定县级监测预警平台操作规程、各类监测

预警设施设备巡检维护制度和操作使用说明卡。积极探索采用

社会购买服务或远程维护方式落实运行维护单位。 

二、示范县选取原则 

（一）示范县选取应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山洪灾害频繁严重或近期发生过较为严重的山洪灾害； 

2.地方建设积极性较高； 

3.技术力量较强且工作基础好； 

4.运行维护经费有保障。 

（二）示范建设范围：除县级监测预警平台、群测群防、

调查评价、运行维护等内容为全县范围外，根据资金规模等情

况，应至少重点选取 2-3 个乡镇或 2-3 个小流域开展。选择开

展示范建设的小流域，面积一般为 20-200 平方公里，水文特性

和地形地貌须有典型性、代表性，且洪水发生频次较高，人口

分布相对密集。 

（三）示范建设尽可能选择安排开展重点山洪沟（山区河

道）防洪治理项目所在的小流域。 

三、示范建设内容与要求 

各省在全面完成 2013-2015年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的基础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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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考虑 2016年度项目建设任务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进行

提升创新示范，也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，探索开展其他建设

内容的示范建设，总结形成今后在本省推广的项目建设内容。 

（一）调查评价全覆盖 

完成未覆盖地区和新增山洪灾害隐患点的调查评价工作，

实现示范县调查评价全面覆盖。 

（二）监测预警平台 

探索山洪灾害动态预警预报技术，扩展监测预警平台软件

功能；考虑利用气象短期临近预报，延长小流域暴雨洪水的预

见期。 

（三）新型监测预警设施设备 

探索试用新型监测预警设施设备（如入户型简易雨量报警

器、入户型简易水位报警器、预警信息屏等），实现预警信息到

户到人，同时宣传与普及山洪灾害防御常识。 

（四）公众服务 

探索利用电视、广播、网站、微信、微博等多种方式向公

众发布监测预警信息；在重点区域设置监测预警信息查询屏，

开发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APP软件等。 

（五）部门信息共享服务 

探索向国土、气象、教育、旅游、交通等相关部门推送监

测预警信息,特别是要将监测预警信息推送到山洪灾害防治区

中小学校，并组织开展防灾避险常识宣传教育和演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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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非工程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 

探索在已开展山洪沟防洪治理的小流域，完善非工程措施，

建立非工程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防御体系。 

（七）管理模式 

探索建设管理、运行维护管理的新模式。 

（八）专题研究 

根据当地情况和实际需求，在有条件的示范区内可开展小

流域暴雨洪水和预警指标专题研究工作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示范县建设由省级负责统一组织。 

1.前期工作 

示范县建设实施方案由省级防办审批，技术审查会议邀请

国家防办、有关流域机构和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参加。 

2.建设实施 

示范县建设由省级防办负责组织协调和技术指导，明确示

范建设相关具体要求，县级（或地市级、省级）负责具体实施,

有关流域机构和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参与技术指导。 

3.验收和总结评估 

示范建设完成后，省级防办应及时组织验收工作，邀请国

家防办、有关流域机构和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参加。 

此外，省级防办需从技术路线（建设方案）、建设规范和标

准、建设管理、运行管理等方面组织进行示范县建设总结评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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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总结评估报告。在省级总结评估基础上，全国山洪灾害防

治项目组开展全国示范县总体评估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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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

 

小流域暴雨洪水和预警指标专题研究 

 

一、研究内容 

利用示范流域的高标准配置，探索基于新理论新方法的无

资料地区的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方法，对比分析不同理论方法

在无资料地区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和预警指标分析的适用性。 

开展典型流域的山洪降雨径流模型机理和试验研究，主要

包括：小流域暴雨洪水产汇流机理研究；小流域内不同地貌和

土壤类型的土壤水分、含水量、降雨入渗率和流速系数等有关

产汇流参数的试验或观测研究；多种产汇流模型的验证和参数

率定研究等。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试验示范基地，开展人工降

雨径流试验研究，长期开展无资料地区小流域暴雨洪水规律和

动态预警技术试验示范研究。 

开展基于气象雷达数据和实时监测数据的小流域暴雨洪水

实时连续模拟和动态预警指标等关键技术研究。 

二、示范区监测设备配备要求 

为满足专题研究的工作需要，可根据研究内容在示范区内

布设一定数量的专用监测设备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省级组织有关单位在示范区的典型小流域开展有关课题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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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，根据本省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研究内容，为“十三五”山洪

灾害防治项目建设提供技术支撑。 

开展专题研究的省份，在示范县建设方案中应明确专题研

究的内容，技术路线，新建监测设备类型和数量，组织实施等

有关内容。 

 

 


